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舆情应急处置预案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的新闻宣传工作，最

大限度地避免、减少和消除因突发舆情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切

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营造学院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依据《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教育舆情应对工作的意见》、《山西省突发

事件应对条例》等文件相关要求，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指的突发事件是指与学院相关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人身伤害事故、校园安全事件及其他各种类型突发公共事件。重

大舆情是指通过各类媒介传播的公众对学院突发事件所持的有较强

影响力、倾向性的报道和言论。

本预案适用于全院各部门、各单位及其相关人员处置与学院相关

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

二、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学院突发事件舆

情应急处置工作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是学院舆情应急处置工作的领导机构。领导小组组长由院党委

书记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由院党委副书记及分管副院长担任；领导

小组成员由办公室、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网络信息中心、保卫处、

事件涉事单位负责人组成。

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



院办公室，具体负责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

三、职责分工

各部门、各单位按照“事要解决在本部门、本单位”的要求，突

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涉及的部门、单位是事件和舆情新闻宣传工作的责

任主体，部门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各系部和行政部门既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责，又要通力合作、相

互协调。

各系部主要职责包括：

1.及时报告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情况；

2.提供新闻通稿及相关素材，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宣传口径，

对事件发展趋势作出初步估计和分析；

3.全力做好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并随时向学院突发事件舆

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4.根据要求出席新闻发布会（通气会）发布情况或接受媒体采访。

行政部门（含附属医院）主要职责包括：

1.安排专人搜集和分析相关舆情；

2.做好与宣传部门的沟通工作以及媒体的协调工作；

3.组织新闻发布活动；

4.及时向省、市相关主管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5.做好后续舆情研判及总结评估工作。

四、工作原则

1.快速反应。事件或舆情发生后，应对处置工作应做到早发现、



早研判、早处置。学院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快速、畅通原则和逐级

报告、双重报告等要求，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部门或单位负责人、相

关分管院领导，并同时报送学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迅速了解情况，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引导社会舆论，稳定公众情绪，把握舆论的主动权。

2.扎口管理。学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

委统一领导全面负责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处置。相关新闻发布，由学院

办公室协调处理，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行新闻发布，

对接受媒体采访时捏造事实或者脱离实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者

妨碍阻止新闻媒体正常采访活动，以致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要视情

节轻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口径一致。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应对处置要依法依规进行，与

新闻宣传要求相衔接，按照学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确定的统一口径，确保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程序规范。

相关信息发布要按照“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的原则，注重报道学院

积极采取的行动，及时通报事件处置的进展，彰显诚意，力争把问题

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突发事件舆论的良性发展。

4.统筹协调。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新闻宣传工作由学院突发事件

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加强

联动，通力合作，通过线上线下、多管齐下开展应对工作，形成整体

效应，使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做到有利于事件的

妥善处置，有利于学院改革发展大局，有利于社会稳定。

五、应急程序



1.应急启动

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发生后，涉事部门、单位要在第一时间向学

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口头汇报应在事发后半

小时内，书面报告最迟应在事发后 1 小时内）。报告内容包括：突发

事件和重大舆情的基本内容、首发时间、首发媒体、网站链接、传播

情况、事件或舆情的真实情况、背景材料、研判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

势、提出初步应对处置意见等。

学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

时组织召开舆情研判会，分析评估舆情发展态势，研究制定应急处置

方案，统一宣传口径，并同步将有关情况上报至省、市相关主管部门。

上报材料应包括：媒体报道材料、学院对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学院

宣传口径、学院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争取上级领导机关支持的具体事

项、学院联系人等内容。

2.消息发布

新闻发布应由学院新闻发言人以适当的方式，按照事先审定的宣

传口径，发布新闻通稿或相关信息。办公室做好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

通工作，组织好记者采访及媒体报道工作，同时应积极利用学院官方

微博、官方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各方关切，

做到即时更新、释疑解惑、化解矛盾、引导舆论。必要时可会同相关

涉事部门、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等。

新闻发布严格实行扎口管理，学院各部门、各单位要服从学院突

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未经学院同意，任何

组织或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相关内容的采访；对



于已授权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应给予积极配合。

3．舆情跟踪及引导

学院办公室、网络信息中心等部门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 24 小时

不间断舆情监测，密切跟踪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实时掌握舆情动态，

收集、整理、分析、汇总突发事件舆情信息，把握事件走向和舆论走

势，及时反馈情况，评估影响，提出对策建议，为新闻发布和舆论引

导提供依据。

切实加强舆论引导工作，针对涉及突发事件的不实传言，要迅速

公开真相、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充分发挥好学院网络评论员队

伍的作用，组织评论员撰写评论及时跟帖、发帖，对舆情及有可能出

现的臆测进行客观的回应与评论。通过正面发声正确引领舆论导向，

挤压有害信息的传播空间，努力掌握舆论话语权。必要时可邀请相关

领导、新闻记者撰写评论文章，组织专家进行解答，以权威的、专业

的信息赢取社会公众的信任。

4.媒体管理

学院按照总量调控、持证采访、便利高效、依法管理、规范有序

的要求对突发事件的记者采访进行管理，规范记者采访程序，提出新

闻宣传的纪律和要求。既要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又要加强组织管理。

一般情况下，应允许记者经批准并持证进入现场采访，并为记者采访

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同时要求记者必须服从突发事件指挥部门的管

理，不得干扰或影响事件的处置工作。对境外记者采访，应向上级宣

传部门及外事部门报告，按有关规定安排。对向媒体提供的新闻通稿，

要按有关程序审核。



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协调，有针对性地介绍情况、明确要求，积

极争取理解，防止一哄而上和恶意炒作。遇到特别重大、敏感的情况，

学院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与上

级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商请上级宣传、新闻、网络信息、教育等主

管部门帮助依法处置。

5.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新闻宣传应对处置完毕后，各有关单位要继

续做好善后处置工作，防止引发“次生舆情”事件。待事件完全平息，

负面舆情全部消失，应急状态结束，转入常态管理。

涉事部门、单位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整改。各相关单位要认真

评估应对情况，撰写总结报告。突发事件舆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做好对事件报道的新闻、特写、评述等文字资料及相关的

音像、图片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存档工作。

六、应急保障

1、队伍保障

加强应急宣传队伍建设。学院将把应急宣传培训列入干部培训的

重要内容，定期开展应急宣传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应急宣传人员应对

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的敏感性以及处置能力。组建由主流媒体记者构

成的应急报道记者库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应急专家库。

2.机制保障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有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和重

大舆情重要情况及工作不力、玩忽职守，或擅自发布、编造虚假信息



等违反纪律，导致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新闻发布、新闻报道和舆论引

导工作不利或造成重大消极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院将严肃追求相关

责任人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3.经费与技术保障

学院突发事件和重大舆情新闻宣传所需经费列入相关部门经费

预算予以保障，用于购置、完善、更新必要的应急装备设施，确保在

应急条件下信息采集、网络信息、通信渠道畅通，确保新闻宣传应急

工作顺利开展。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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